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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专业                           

姓    名                                

选送单位名称                       

选送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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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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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申请程序 

1. 填写我院《进修申请表》，填写时要求书写工整，所填写情况属实。此表可来函向我院

科教科申请或直接到我院科教科领取。 

2. 报到时，医师须携带 1 寸正面免冠照片 1 张、身份证、《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

书》、《职称证书》、学历学位复印件；护士须携带 1寸正面免冠照片 1张、身份证、《护

士执业证书》、《职称证书》、学历学位复印件。 

 

进修人员管理条例 

1. 临床医生进修必须是经过注册的执业医师，护士进修必须获得执业注册。正式报到时，
必须携带资格证书及执业证书。 

2. 申请者可以填写当地卫生管理部门印制的进修申请表，或来函索取我院进修申请表，
按照表格要求逐项填写，加盖单位公章送至我院科教科。 

3. 我院科教科在接到申请表后，经审核符合进修条件者，及时发出进修通知。 
4. 进修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医院规章制度，按时上、下班，自觉参加业务活动和政治学习，

并服从所在科室安排，参加科室的各项活动。 
5. 进修人员必须着装整洁，佩带统一的工号牌；必须做到服务热情、态度良好、语言文

明、耐心解答病人疑问；在医疗过程中，要坚守岗位，严守医责。因态度粗暴、缺乏
责任心等造成医疗纠纷，取消在本院进修资格，并向原单位通报。 

6. 进修人员应自觉爱护医院公共财物和医疗、教学、科研资料，严格执行医疗制度，无
权借阅、收藏、拿、带医院病历、X光片、心电图等资料和标本。 

7. 接受进修人员的科室，应由一名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负责带教，具体制定进修计划，
组织落实。 

8. 进修人员必须服从科室排班，节假日可根据科室安排进行调休，但不得积休。 
9. 进修人员的病假应由医院保健医生或指定就诊医生证明，并原则上在原地休息或治疗,

如病情需要离开本地休息或转院治疗者，须经科教科同意，方可离开。 
10. 有特殊情况必须请假者，先书面向进修科室和科教科提出并经同意方可离开。假期满

回医院必须办理销假手续（参加自学、成人教育等考试和职称晋升考试者，医院不接
受进修）。凡不经请假（或未批准）离院，或无故超假，或未按规定请假、续假的，一
律终止进修，不退还进修费用。 

11. 在进修期满二周前作好个人小结，到科教科领取进修结业鉴定表按要求填写。不得随
意延长或缩短进修期限。离院前必须归还被子、床单、钥匙、胸牌等。因故中途提前
终止进修者，不发结业证书，进修时间不满 3个月者，不发给结业证书。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科教科 

 

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规定，充分理解并自愿遵守执行。 

进修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